
 聯合國研究獎助論文 

 

聯合國維和行動之演進與轉變 
 

●陳進益／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生 

 

冷戰結束後，區域性衝突和危機漸多，賦予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

（Peace-keeping Operations，簡稱PKO、維和行動）更多的任務和

挑戰。維和行動也的確於後冷戰時期在量與質上明顯地擴增。 
聯合國維和行動成立之目的，在彌補聯合國集體安全體系不足之處。

從1948年成立至今，維和行動經歷了許多轉變。冷戰期間的「第一代

維和行動」主要作為交戰雙方的中立促談者，又可分為觀察團和維和

部隊兩種類型。冷戰結束後，「第二代維和行動」演進至促使交戰各

方接受聯合國所建議的解決方案，執行衝突解決的協議；「第三代維

和行動」則轉變為強制執行安理會所交代的任務。 
聯合國維和行動的轉變除了顯見其努力化解國際衝突的努力外，也提

供了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一項機制。本文研究目的有三：（一）探討

聯合國維和行動的起源和發展；（二）歷述聯合國維和行動在後冷戰

時期的轉變及其挫敗；（三）析論聯合國維和行動性質和內涵的改

變。 
 
 

一、前言 

 冷戰結束後，美蘇之間大規模衝突的安

全威脅不再，國際安全的焦點逐漸轉向區

域性的衝突和危機，如發生在東南歐、中

東、西非、東南亞等地區的衝突和危機。  

 區域性的衝突和危機在冷戰期間便存在

著，然而在美蘇兩強對抗的局面下，其對

於國際安全的威脅不若美蘇的核子對抗，

因此多為人所忽略，或被兩強的力量予以

抑制。即便如此，冷戰期間區域性的衝突

和危機並非全然被漠視，聯合國的維持和

平行動便是為處理區域性的衝突和危機的

一項機制。  

 冷戰結束後，美蘇兩強對抗局面不再，

區域性的衝突和危機不減反增，為因應這

些接連不斷發生的區域性衝突和危機，聯

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也在質與量上大幅度地

成長。目前聯合國正在進行的維和行動計

有十四個，遍佈中東、歐洲、亞洲和非

洲。  

 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成立之目的，在彌

補聯合國集體安全體系不足之處。聯合國

成立之後，美蘇兩強的對抗癱瘓了聯合國

集體安全體系的運作，在聯合國架構內，

擔負國際和平與安全此一重責大任的是

美、英、法、蘇、中五國擔任常任理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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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因握有否

決權的關係，使得諸多威脅國際和平與安

全之情勢無法得到共識而有效平息之，

美、蘇之間的對抗是主要原因。  

 當美蘇兩強的對抗癱瘓了聯合國集體安

全體系的運作之際，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

的成立的確有助於國際安全的維護，對國

際安全的貢獻良多。也就是因為冷戰期間

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優異表現，不但讓

它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在世人面對冷戰

結束後的諸多衝突與危機時，皆不加思索

賦予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更多的責任。  

 然而不同於冷戰期間聯合國維持和平行

動執行任務多為國與國間的衝突，後冷戰

時期維持和平行動涉及到一國內部的衝突

居多，礙於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中立角

色及其並非軍事部隊的立場，以及其他諸

多因素，後冷戰時期聯合國維和行動接二

連三遭遇重大的挫敗，尤其以在索馬利亞

和波士尼亞的維和行動之失敗重挫聯合國

最深，這也讓世人重新思考該如何定位聯

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以及改進之道。聯合國

維持和平行動並非從此被否定，其過往成

功運作的經驗讓世人依然肯定聯合國維持

和平行動的功效。  

 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從1948年首次出動

至今，經歷了許多改變，不論是在任務內

容擴大到人道援助還是參與者納入了非政

府國際組織，都在在延伸了聯合國維持和

平行動的功能和影響力。  

 台灣雖然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短期內

加入聯合國的可能性也不大，但當聯合國

維持和平行動納入了許多人道救濟行動之

時，台灣仍可以其援外的經驗和資源，直

接或間接透過非政府國際組織提供物資和

人力，此不但讓台灣更積極地為國際和平

與安全貢獻一己之力，更有助於台灣的國

際地位和形象的營造。  

 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三：  

 （一）先就聯合國維和行動的起源和發

展做一探討，以清楚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內

涵為何；  

 （二）歷述聯合國維和行動在後冷戰時

期的轉變，以及其遭遇的挫敗，尤其是在

索馬利亞和波士尼亞的維和行動；  

 （三）析論聯合國維和行動演進至當

今，其性質和內涵的改變，以及其對台灣

國際活動的啟示。  

二、聯合國維和行動的發展 

1.聯合國維和行動的起源  

（1）集體安全制度的失敗  
 聯合國從1945年成立迄今，其能否發揮

功能有賴於會員國的配合程度，並依其政

治考量來決定何時以及用何種方式採取行

動以弭平衝突。在聯合國憲章對國際和平

與安全的規範之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規

定武力使用和威脅的禁止是最為重要的規

範之一。這項規定建立了對於武力使用的

一般性禁止，更規定武力威脅也同樣是屬

於禁止範圍內。戰爭當然是非法的，更進

一步，凡是有侵害其他國家之「領土完整

或政治獨立」的武力使用或武力威脅都一

律被禁止，國際社會現有秩序和政策的改

變或修正，均不得以訴諸戰爭或武力方式

達成之。不過我們必須清楚認知到，憲章

起草人並非天真地認為戰爭將從此消失，

兩項對於第二條第四項的例外規定，亦即

在這些例外情況下，武力的使用或威脅是

合法允許的，也就是第五十一條的自衛條

款，以及第七章的聯合國集體安全制度。

第五十一條保留自衛（self-defense）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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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合法性早已取得習慣國際法的地

位。1 

 所謂的「集體安全體系」（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制度，亦即憲章第七章

制度，該章名為「對於和平之威脅、和平

之破壞及侵略行為之應付辦法」，條文從

第三十九條到第五十一條。這些集體安全

條文的制度性設計與法律架構可以分為：

情勢認定、臨時辦法、非軍事行動、聯合

國編制部隊、軍事參謀團、以及會員國義

務等七項。冷戰時期，聯合國集體安全體

系的運作大體上是失敗的，而改以其他替

代方案或機制來協助處理國家間的衝突事

件，例如聯合國大會、區域性國際組織、

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以及安理會授權性

決議等等。2 

（2）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創立  
 聯合國維和行動（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簡稱PKO、維和行動）雖冠以

「聯合國」的名義，卻非聯合國成立之初

所設立，在「聯合國憲章」中也並沒有維

和行動的規定。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成立乃

一時的產物，對國際和平的維護發揮了相

當大的功能。  

 聯合國成立的目的正如憲章前言所立

定，乃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免重蹈

二十世紀初兩次世界大戰帶給世人的災

難。憲章第一條明文規定聯合國的宗旨為

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並為此目的：採取

有效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

威脅，制止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

並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

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

勢，而聯合國憲章第七章則賦予聯合國安

理會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聯

合國安理會由五個常任理事國和非常任理

事國組成，所有有關解決國際安全的決議

需要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同意票始得通過，

換句話說，若任一常任理事國投下反對票

則將使得該決議無法通過，也因此形成了

常任理事國有所謂的「否決權」（veto）

的情形出現。  

 「否決權」是聯合國憲章中的特殊設

計，賦予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特殊的權

力，目的在於藉此制度促進大國能協同一

致來處理重大的國際事務，然而在實際運

作上卻常出現被濫用的情況。3 也因此，

聯合國成立後，安理會面對諸多國際間的

重大衝突和危機，因為美、蘇兩國幾乎涉

及這些衝突和危機，而無法達成一致的意

見來加以解決因應各種危機與衝突。因為

「否決權」的濫用，聯合國集體安全體系

在成立之初即遭到失敗的命運。  

 聯合國成立之初即面臨美蘇兩強競爭的

國際環境，在美、蘇兩強勢力對抗的地理

疆界之外的區域，如土耳其和希臘，以及

中東地區，衝突危機接連不斷。美、蘇兩

強也多利用這些區域的動亂欲擷取各自的

利益於其中，各自支持衝突多造不同的一

邊，自然不能有效解決這些地區的衝突。

聯合國於此時派遣維和部隊前往這些地

區，成為一項尋求大國同意的解決方案之

外的替代品，而兩強也樂於利用聯合國維

和部隊的優點。聯合國維和行動便是在冷

戰初期，美、蘇兩強不願直接涉及或是無

法達成協議的衝突之處，維護和平與安全

的處方。冷戰初期，聯合國維和行動作為

危機處理的一項工具，的確成功解決土耳

其和希臘在塞普勒斯的戰爭，以及以色列

和敘利亞在黎巴嫩的戰爭。4 

 聯合國維和行動最早運作於1948年，當

初安理會為管制以阿戰爭的停火，於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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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決議成立停戰委員會，其後為擴大任

務，由停戰委員會成立「聯合國停戰監督

組織」（UN Truce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簡稱UNTSO），增派人員進駐戈蘭高地、

西奈半島、和黎巴嫩南部地區，從事軍事

觀察。「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的法定地

位，後來於1949年經由安理會予以追認。

5 
2.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定義  

 維持和平行動的定義是指「在國際衝突

中使用軍事人員的一種行動，須以獲得各

有關方面的同意為基礎，同時除自衛外不

得 使 用 武 力 。 」 維 持 和 平 者 手 冊

（ Peacekeeper’s Handbook）對其任務有

較詳細的界定，維持和平是指「經由國際

所組織而加以指導下，透過和平的第三者

之干預媒介，來防止、遏阻、調停、終止

交戰國或交戰各方間的敵對狀態，並利用

多國士兵、警員和平民所組成的部隊，來

恢復及維持和平。」因此，維持和平部隊

只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其性質是暫時

性的，派往非軍事區的和平部隊是以中間

人的身份隔離衝突的雙方，阻止他們短兵

相接，暫時冷卻交戰雙方激昂的情緒，從

而營造出一種和平環境與氣氛，以便雙方

透過外交或政治管道，根本解決爭端。而

維持和平部隊的另一功能是監督衝突雙方

執行經由談判所簽訂的臨時停火協議或最

後的和平協議。維持和平部隊在執行任務

時必須嚴守中立，維持和平部隊係派駐在

敵對雙方之間的一個非軍事區，除了使雙

方衝突降溫外，並監督停火、收繳交戰各

方武器、以及協助雙方軍隊撤退等事宜，

因之維持和平部隊在執行任務時，不能偏

袒任何一方。此外，維持和平部隊的派駐

須得到當事國的同意，以示遵守憲章第二

條第七項規定之不干涉當地國內政之原

則。維持和平部隊不是憲章第四十二條之

強制和平行動，所以不得強制任何一方接

受任何條件，除自衛行動外，亦無權對任

何一方使用武力。但是後冷戰時期聯合國

派往索馬利亞及盧安達的和平部隊卻是以

憲章第四十二條為法源，使用武力擊退當

地軍閥。維持和平部隊的成員如純為觀察

員，自無攜帶武器的需要，但如觀察員係

附隨在和平部隊中者，觀察員有時也配有

武器；維持和平部隊本身當然配有輕型武

器，但這些武器只用作自衛。6 

 維持和平行動是聯合國處理國際衝突、

維護國際安全的一種作法與機制，其係因

應聯合國安理會在兩極體系之下，無法運

作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而發展形成的維持

和平機制，目的在藉由多國人員組成的聯

合國部隊或觀察團的存在，作為一個交戰

各方的緩衝區，使得交戰各方認真且有意

願執行停戰協議，並提供進一步外交談判

與和平解決的空間和機會。冷戰之後，維

持和平行動不僅在量上大幅增加，更引人

關注的則是在任務與運作上，也有著和冷

戰時期截然不同的作法，關鍵就是廣泛介

入國家內戰。關於和平解決爭端與集體安

全體系，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三項要求國

家有和平解決彼此爭端的義務，憲章第六

章的規定就是有關國家和平解決爭端的方

法與程序，憲章第二條第四項規定禁止國

家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對抗其他國家，聯

合國憲章第七章則賦予聯合國安理會以集

體安全體系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憲章並

未有任何維持和平行動的文字或概念，但

由於集體安全體系的缺失，聯合國乃發展

出「維持和平行動」。聯合國維持和平的

定義係指「基於交戰各方的同意之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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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衝突地區部署國際軍事與文職人員，以

停止或限制衝突的擴大，或是監督和平協

議的執行。」由維持和平行動的定義與數

十年的實踐，可歸納出維和行動的三項基

本原則：7 

 一、同意原則；  

 二、中立原則；  

 三、不使用武力。  

 此外，冷戰期間還有「大國排除原

則」，而維持和平行動須由安理會授權成

立；須在聯合國秘書處的監督與秘書長的

政治與行政管理之下運作；由聯合國負擔

經費。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主導權與最

終決策成立機構是安理會，惟剛果維持和

平部隊以及蘇伊士運河事件成立的聯合國

緊急部隊係由大會建議成立。8 

 自1988年起，美國逐漸取得單極主導國

際秩序地位，布希政府認知到透過既有的

聯合國國際安全機制，將可以有效分擔責

任與負擔，而強權之間也願意在聯合國架

構之下，保有更多協商空間與舞台，再加

上因兩極對抗體系鬆綁而蜂擁而起的國家

內戰與種族戰爭，於是維持和平行動重新

發現新的角色與功能，成長十分快速，無

論是在數目、經費、以及參與人數等項目

上，充分反映冷戰後區域性或內戰衝突的

激烈化，同時也顯示維和行動的重要性。9 

3.冷戰時期聯合國第一代維和行動的執行  

 從1948年的「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開

始， 10 整個冷戰期間聯合國一共成立了

十三次的維和行動。這十三次的聯合國維

和行動大抵可分為兩種類型，即觀察團

（ observer missions）與維持和平部隊

（peacekeeping forces）。 11 此時期的聯

合國維和行動可稱之為傳統維和行動，又

稱「第一代維和行動」，以與後冷戰時期

的維和行動作一區別。「第一代維和行

動」之所以謂之「傳統」，是因為這段時

期的聯合國維和行動不但樹立了後來維和

行動的基礎，而且其行動模式較為一致，

傳統維和行動的基本觀念是在聯合國的指

導下，由中立的第三國提供輕裝軍事人

員，在國際衝突區域居間觀察報告軍事情

勢，緩衝軍事情勢，避免衝突的再發生，

並確保交戰各方停火，以利和談的進行。12 

 

茲將冷戰時期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名稱、時間與類型整理列表如下：13 

名稱 時間 性質 地點 
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 
UN Truce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UNTSO) 

1948至今 觀察團 以色列、 
巴勒斯坦 

聯合國印巴軍事觀察小組 
UN Military Observer Group in India and Pakistan (UNMOGIP) 

1949至今 觀察團 印度、 
巴基斯坦 

第一次聯合國緊急部隊 
UN Emergency Force I (UNEF I) 

1956-67 維和部隊 中東 

聯合國黎巴嫩觀察小組 
UN Observation Group in Lebanon (UNOGIL) 

1958 觀察團 黎巴嫩 

聯合國剛果行動 
UN Operation in the Congo (UNOC) 

1960-64 維和部隊 剛果 

聯合國安全部隊 
UN Security Force (UNSF) 

1962-63 維和部隊 西新幾內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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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時間 性質 地點 
聯合國葉門觀察團 
UN Yemen Observation Mission (UNYOM) 

1963-64 觀察團 葉門 

聯合國塞普勒斯部隊 
UN Force in Cyprus (UNFICYP) 

1964至今 維和部隊 塞普勒斯 

秘書長代表駐多明尼加共和國觀察團 
Miss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DOMREP) 

1965-66 觀察團 多明尼加共
和國 

聯合國印巴軍事觀察團 
UN India Pakistan Observer Mission in (UNIPOM) 

1965-66 觀察團 印度、 
巴基斯坦 

第二次聯合國緊急部隊 
UN Emergency Force II (UNEF II) 

1973-79 維和部隊 中東 

聯合國脫離戰鬥觀察部隊 
UN Disengagement Observer Force (UNDOF) 

1974至今 維和部隊 以色列、 
敘利亞 

聯合國黎巴嫩臨時部隊 
UN Interim Force in Lebanon (UNIFL) 

1978至今 維和部隊 黎巴嫩 

 
 這十三次聯合國維和行動中，屬於觀察

團的有六次，維和部隊的有七次。行動時

間最短的是「聯合國黎巴嫩觀察小組」，

為期僅六個月，最長者便是「聯合國停戰

監督組織」，其同時也是聯合國第一次的

維和行動，歷時長達五十六年之久，而今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間的衝突仍是懸而未

決，「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仍將繼續執

行其跨世紀的任務。  

 二、合作：衝突當事國不僅須同意聯合

國部隊進駐境內，而且必須與之合作，在

交通、補給、房舍等方面提供協助，以便

維和行動得以順利進行。  

 三、非執行行動：聯合國在維和行動中

之目的既不求懲罰侵略者，亦非迫使當事

國接受解決方案，而只求維持或恢復和

平，因此不具強制執行之權利。  

 四、自衛：維和行動之目的既如上述，

聯合國便沒有必要使用武力，故而只攜帶

輕便武器，並且只於受到攻擊時，方可為

自衛而使用武力。  

 從這十三次的聯合國維和行動中我們可

以發現，其半數以上集中在中東地區，此

外非洲有一次，中南美洲一次，亞洲三

次。其任務均在尋求解決國家間的爭端，

聯合國以中立第三者的角色介入其中，使

得此一時期的維和行動都能達成預期的效

果。  

 五、不干涉：聯合國的行動對當事國之

間的爭端，採取中立、不介入的立場，故

而不得有任何影響當事國之間政治平衡的

行為，亦不得對爭執問題有預設立場，以

致危害未來解決問題之希望。   從這十三次的聯合國維和行動中可以推

得維和行動的八項主要原則：14  六、自願性基礎：大會或安理會成立維

和行動的決議皆是建議性的決定，會員國

出於自願提供軍隊和經費。  

 一、同意：聯合國人員派往衝突地區，

事先必須徵得當地國家的同意，方可進

入。   七、彈性：維和行動因應主客觀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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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因時因地制宜是其成功的重要因

素。  

 八、大國不介入：維和行動的軍隊多來

自中小國家。  

 聯合國為了確保聯合國維和行動人員的

徵募以及將來展開聯合國維和行動的速

度、提升效率。聯合國秘書處在1994年設

置聯合國維和行動Standby Arrangements 

制度，亦即聯合國在平時與會員國商討並

簽署備忘錄，由會員國指定該國部分人員

包括軍事、文職人員與設施，在聯合國需

要成立維和行動時，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

動員派遣至指定地區，而平時聯合國可以

對該部分人員施以維和訓練工作，目前約

五十個國家同意將來必要時提供軍事人

員，但是否真的提供人員則是每次由各國

自行決定，所以這個制度的效果被各界所

懷疑。15 

三、後冷戰時期維和行動的轉變 

 冷戰結束後，雖然國家間的戰爭仍是破

壞國際和平的主要原因，但是一國境內的

種族衝突、軍閥割據，都對國際和平構成

重大的威脅與破壞，尤其當一地戰爭交雜

天災之下，造成的死難傷亡更是慘不忍

睹，類此諸多情勢便發生在許多第三世界

國家之中，其中尤以非洲地區最多，如蘇

丹、索馬利亞、盧安達、安哥拉、蒲隆

地、查德、肯亞、賴比瑞亞、烏干達、薩

伊，其中一些國家亦是台灣的邦交國；此

外武器的大量流入這些第三世界國家，從

冷戰時期便已有之，而開發中國家武器外

銷亦是原因之一，開發中國家藉武器輸出

以籌措資金發展其國內的經濟，反而惡化

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國內和平；更甚者，冷

戰結束後主要國家購買武器的預算大量削

減，於是軍火商乃向國外尋找市場，而蘇

聯解體後俄羅斯和烏克蘭裁軍所剩下的武

器也大量且廉價地銷往各國，這些因素惡

化了一地的種族衝突情勢。加以一些國家

內部潛在的復國主義或獨立運動，以及天

災都是破壞一地和平與安全的重大因素。

進入後冷戰時期，除了國家間的衝突之

外，舉凡族群衝突、國內動亂、武器擴

散、天然災害、獨立運動都是國際和平的

威脅或破壞的主要因素，由此更擴大了聯

合國維和行動的範圍。16 

 在上述背景之下，冷戰結束後，聯合國

維和行動成長十分快速，無論是在數目、

經費、參與人數等項目上，充分反映了冷

戰後區域性或內戰衝突的激烈化，同時也

顯示了聯合國維和行動的重要性，聯合國

前 任 秘 書 長 蓋 里 （ Boutros Boutros 

Ghali）便在著名的 1992年「和平議程」

（An Agenda for Peace）中建議聯合國維

和行動應持續與廣泛的運用在維持國際和

平與安全之上。17冷戰後維和行動可分為

三類：一、協助維持停火協議；二、全面

性解決；三、人道保護行動。其中，全面

性解決與人道保護行動雖然在冷戰期間少

數維和行動曾經兼有扮演類似的功能，但

卻是冷戰後大部分維和行動的主要任務，

從維持秩序到重建政府與舉行選舉等，都

為聯合國維和行動建立新的經驗與作法。

由於這些維和行動已經不再僅是傳統的觀

察團或維和部隊任務，因此冷戰之後許多

維和行動的名稱皆以「mission」稱之。

聯合國為了使維和行動成為冷戰後維護國

際安全的有效方法，維和行動必須能夠即

時組成和部署，因此前任秘書長蓋里與時

任主管維持和平行動部門副秘書長的現任

秘書長安南大力推動 Standby Arra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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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依據這些由會員國事前指定可在短

期間內組成的維持和平部隊，有時亦稱之

為「聯合國快速部署部隊」或「聯合國預

備部隊」。18 

1. 聯合國第二代維和行動  
 1985 年 蘇 聯 國 家 總 書 記 戈 巴 契 夫

（Mikhail Gorbachev）上台，實行開放與

改革政策，宣告了冷戰即將結束，而國際

間因美、蘇兩國的大規模對抗將不復存

在。要求聯合國參與更多的衝突解決的聲

音不斷響起，美、蘇兩國也支持聯合國擴

大其功能，短短不到五年間，在1991年波

斯灣戰爭爆發前，聯合國便成立了十個維

和行動。19 

 此一時期的聯合國維和行動，其最大的

特性便是兼採維持和平與解決衝突的辦

法，形成所謂的「第二代維和行動」。在

「第二代維和行動」中，聯合國對衝突各

方施加壓力，目的不僅是促使他們接受聯

合國維和行動，亦促使他們接受聯合國安

理會、秘書長、第三國或第三者所建議的

解決方案。因此，「第二代維和行動」不

僅從事傳統的功能，諸如監督停火和分隔

交戰軍隊，亦執行解決衝突的協議，通常

由包括二個或三個不同功能的部隊，或是

由數個不同部門組成的部隊，亦即包括傳

統維和行動、維持治安的警察部隊和監督

選舉的觀察團組成。此外，「第二代維和

行動」亦基於衝突各方的同意，但是和

「第一代維和行動」稍有不同，「第一

代維和行動」的同意是指衝突各方允許聯

合國維和部隊凍結衝突，但不涉及衝突的

解決方案，「第二代維和行動」是衝突各

方已就衝突的解決獲致協議，而授權聯合

國部隊監督協議的執行。 20 因此，聯合

國維和行動的範圍從軍事觀察和軍事緩衝

擴大到人道救濟、協助行政改革，其細目

甚且包括了民生用品的補給、人權的保

障、協助舉行自由公正的選舉、維持地方

秩序與治安、改革行政制度、協助經濟建

設，加強社會環境、從事教育宣導等等，

可說是一多功能的行動（multifunctional 

operation）。21 

 1989年4月成立的「聯合國納米比亞過

渡協助團」（ UN Transition Assistance 

Group，簡稱 UNTAC）和 1992年成立的

「 聯 合 國 柬 埔 寨 過 渡 機 構 」 （ UN 

Transitional Authority in Cambodia, 簡稱

UNTAC）堪稱是「第二代維和行動」的

典型，前者任務在協助這個新興的西南非

國家脫離南非的統治而獨立，後者則循前

者模式完成柬埔寨境內的自由選舉。22 

2. 聯合國第三代維和行動及其挫敗  
 1994年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的轉折點，因

為聯合國雖然完成了柬埔寨的大選，內戰

仍重起，使得維和行動轉變為在不尋求與

衝突各造的同意之下，強制執行安理會所

交代的任務，是而成為「第三代維和行

動」，23 然而「第三代維和行動」卻接連

在索馬利亞和波士尼亞遭到挫敗的命運。  

 波士尼亞原為前南斯拉夫聯邦的份子

國，九 ○年代初前南斯拉夫聯邦內戰不

斷，波士尼亞及克羅埃西亞是戰禍最為慘

重的區域。  

 聯合國安理會於1992年2月通過第743號

決議，決定成立保護軍，營造和平及安全

環境，以利和平談判，解決爭端。保護軍

首先在克羅埃西亞境內開始部署，保護軍

預計有一萬三千餘名軍人、五百餘名警

察、及一百名軍事觀察員派駐克羅埃西亞

與波士尼亞邊境，十二個加強步兵營駐守

於三個聯合國保護區（UN Protected Areas，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26期／2004.06.300 87 



 聯合國研究獎助論文 

 

簡稱UNPAs）。保護軍在克羅埃西亞的

任務為執行對克國的禁運（安全理事會

1991年第713號決議）、監督停火及軍隊

撤退、保護救災糧食及救濟難民，民事人

員及警察則在保護區內維持秩序與處理日

常行政、使行政能配合當地族群比例，監

視任何地方行政不違背日內瓦協議精神。

然而克、塞兩族裔各懷領土野心，雙方均

不遵守協定，戰爭從未停止。隨後安理會

通過第752號決議，要求在波士尼亞境內

立即停火。安全理事會認為波士尼亞境內

情況嚴重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因而根據

憲章第七章之規定，通過第770號決議，

要求各國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救濟

波士尼亞難民，所謂「一切必要的措施」

是使用武力的外交詞彙，聯合國部隊如果

依據第七章之規定，派遣部隊前往波國，

可不必先徵求該國同意。然而英、美、法

等國對執行第770號決議卻意興闌珊。24 

 在動亂之初，安全理事會根據憲章第八

章之規定，利用區域組織歐洲共同體及歐

洲安全暨合作會議斡旋前南斯拉夫境內的

和平協議，1993年4月安全理事會又授權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支援執行安理會去年通

過的禁飛令，自此北約空軍大量介入波士

尼亞戰爭。安全理事會在1993年第836號

決議中授權區域組織採取「一切可能辦

法」，包括空軍，支援波士尼亞安全區的

聯合國部隊，1994年第958號決議重申第

836號決議的有效。25 

 維持和平部隊功能不彰原因之一是交戰

各方無意遵守停火協議，自1992年12月安

全理事會通過第781號決議要求保護軍監

督停火以來、至1995年3月底為止，交戰

各方共有四千二百七十四次違反協議的紀

錄。安全理事會通過第982號決議，將保

護軍改組為三個團體。聯合國在克羅埃西

亞的維持和平部隊改稱為「聯合國克羅埃

西亞恢復信心行動」（ United Nations 

Confidence Restoration Operation in 
Croatia，簡稱UNCRO），原保護軍的名

字只留在波士尼亞，原先在馬其頓共和國

的保護軍改稱為聯合國預防保護部隊

（United Nations Preventive Deployment 

Force，簡稱UNPREDEP）。26 

 前南斯拉夫的聯合國維和行動造成了許

多維和部隊人員的傷亡，引起了對維和部

隊人員生命安全的注意，在前南斯拉夫的

經驗也迫使世人重新思考，即便聯合國維

和行動在過往有許多成功的經驗，維和行

動仍須聯合國和交戰各方遵守日內瓦公約

的規定，不對戰俘和中立者也就是維和部

隊的人員之生命有任何危害之情事發生。27 

四、當今維和行動的運作 

1.當今聯合國維和行動  

 雖然九○年代聯合國維和行動接連在索

馬利亞、波士尼亞和盧安達等地遭到一連

串的挫敗，聯合國維和行動仍然擔負起一

些地區和平與安全之維護的重責大任。在

現任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 28 的要

求下， 2000年一份「布拉西米報告」

（Brahimi Report）提出了改進聯合國維

和行動的建議。29 

 目前聯合國正在進行的維和行動總計有

十四個，其中有些是「第一代維和行動」

執行至今。茲將其行動名稱、成立日期、

任務內容、地區和人數整理做一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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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成立日期 任務內容 地區 人數30

聯合國象牙海岸任務團 
UN Mission in Côte d’Ivoire (MINUCI) 

2003.5.13 執行停火協議 象牙海岸 26 

聯合國東帝汶支援團 
UN Mission of Support in East Timor 
(UNMISET) 

2002.5.17 協助東帝汶政府行政工作 東帝汶 3,848

聯合國衣厄任務團 
UN Mission in Ethiopia and Eritrea 
(UNMEE) 

2000.6.31 監督停火協議 衣索匹亞 
厄利垂亞 

4,074

聯合國剛果民主共和國組織任務團 
UN Organization Mission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MONUC)

1999.11.30監督停火協議、人道救濟 剛果民主共

和國及其鄰

近區域 

6,886

聯合國獅子山任務團 
UN Mission in Sierra Leone (UNAMSIL)

1999.10.22監督停火協議、監督武器裁
撤 

獅子山 12,929

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團 
UN Interim Administration Mission in 
Kosovo (UNMIK) 

1999.6.10 基本行政、建立自治政府、人
道與災難救濟、基礎建設、維

持秩序與治安、促進人權、保

護難民 

科索沃 4,036

聯合國喬治亞公投團 
UN Observer Mission in Georgia 
(UNOMIG) 

1993.8.24 調查遵守停火協議 喬治亞 117

聯合國西撒哈拉公投團 
UN Mission for the Referendum in West 
Sahara (MINURSO) 

1991.4.29 監督停火協議、舉行公民投
票 

西撒哈拉 253

聯合國伊科觀察團 
UN Iraq-Kuwait Observation Mission 
(UNIKOM) 

1991.4.9 監視非軍事區、防止邊界衝
突、報告敵對行動 

伊拉克 
科威特 

9 

聯合國黎巴嫩臨時部隊 
UN Interim Force in Lebanon (UNIFIL) 

1978.3.19 確認以色列退出黎巴嫩、重
建國際和平與安全、協助黎

巴嫩政府重建統治 

黎巴嫩南部 1,988

聯合國脫離戰鬥觀察部隊 
UN Disengagement Observer Force 
(UNDOF) 

1974.5.13 監督停火協議 敘利亞戈蘭

高地 
1,043

聯合國塞普勒斯部隊 
UN Force in Cyprus (UNFICYP) 

1964.3.4 防止種族衝突、監督停火協
議、維護緩衝區、實行人道

救濟 

塞普勒斯 1,262

聯合國印巴軍事觀察小組 
UN Military Observer Group in India and 
Pakistan (UNMOGIP) 

1949.1 監督停火協議 札慕與喀什

米爾地區 
43 

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 
UN Truce Supervision Organisation 
(UNTSO) 

1948.5.29 監督停火、督導停戰協議、
防止隔離事件再起、協助此

一區域的其他維和行動 

中東地區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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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十四個聯合國維和行動之中，尚有

五個是冷戰時期開始的行動，全分佈在中

東和印巴地區，隨著時間的演進，其任務

早已超過當初設立時僅是監督停火協議而

已，而納入了許多非軍事任務如人道救

濟，這顯現了在這些衝突遲遲無法解決的

地區，其人民生活環境亦大大受到了影

響，非得國際組織介入對其不斷惡化的人

道處境加以援救才行。  

 而九○年代設立並持續至今的聯合國維

和行動全屬觀察團，除了「聯合國伊科觀

察團」日前因為美國攻打伊拉克後暫停活

動外，「聯合國西撒哈拉公投團」和「聯

合國喬治亞觀察團」均試圖尋求解決當地

長久的領土紛爭，未來西撒哈拉有可能依

納米比亞和東帝汶的例子走向獨立之路。  

 1999年後成立的聯合國維和行動，其任

務性質幾乎涵蓋了所有層面，除了在交戰

各方間監督停火協議外，人道救濟和重建

工作也同時進行，除了去年5月甫成立的

「聯合國象牙海岸任務團」外，其餘的維

和行動人數均有上千人之多，尤以「聯合

國獅子山任務團」的一萬二千人最多。

1999年後成立並持續運作至今的六個行動

中，其中有四個在非洲，全都集中在西

非，加以近來的賴比瑞亞情勢有可能再度

促使聯合國派駐維和部隊進入賴比瑞亞，

這使得西非成為當今世上維和行動最頻繁

之處，也足可見此一地區之動亂嚴重之程

度。  

2.與區域組織的合作：以歐盟為例  

 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二條與五十三條，對

於區域機關採取區域辦法，有相當限制，

其限制的辦法包括：與聯合國的宗旨與原

則符合者為限，將地方爭論提交安理會之

前，應依該項區域辦法，或由該區域機關

力求和平解決，如無安理會的授權，不得

依區域辦法或由區域機關採取任何執行行

動。 31 然而依第五十三條規定，區域性

強制措施須有安理會之授權，但在授權方

式與時間上，則無進一步的詳細說明。32 

依第五十二條之規定，聯合國憲章不排除

甚且鼓勵區域組織處理有關維持國際和平

及安全、且宜於區域行動之事務；在將地

方爭端提交安理會之前，應於該區域組織

內力求和平解決。安理會在適當情形下，

可透過或授權區域組織執行強制行動

（enforcement action），該組織則負有隨

時向安理會做充分報告之義務。因此，聯

合國安理會與區域組織皆得採取集體強制

措施，以維護國際和平，所不同的是前者

具有優先權。 33 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三條

所稱的「強制行動」係指軍事性的強制措

施而言，故可推知，維持和平行動之派

遣，不屬軍事「強制」措施的範疇，因該

項行動係獲得當事國或衝突各造之同意。  

 1992年開始的波士尼亞危機和1999年的

科索沃危機，顯示了歐盟應對區域危機的

缺乏能力，也刺激了歐盟各國加速安全軍

事領域合作的意願，尤其是1999年的科索

沃危機，歐洲各國的領袖們為他們應對此

類危機情勢的表現深感錯愕，也同時為他

們的深以依賴美國感到難堪。34 

 聯合國從冷戰時期便一直是承擔國際維

和行動主要的角色，但逐漸增加的任務卻

漸漸地顯示出即便是唯一一個國際安全組

織也有力有未逮之處，其中在波士尼亞的

行動便遭致批評。而不同於冷戰時期的衝

突性質是國家間（ inter-state）的，後冷

戰 時 期 發 生 的 衝 突 多 是 國 家 內 部 的

（ intra-state），連帶也使得維和任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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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變得複雜許多，也為更多複雜的因素諸

如宗教、種族和民族主義所影響。此外，

金融方面的支援更成為一大問題，因為聯

合國在財政和能力方面的缺乏，聯合國開

始接受會員國透過區域組織執行安理會的

決議，1992年北約會員國在亞德里亞海對

前南斯拉夫聯邦的禁運制裁行動以及空襲

行動便是利用北約的架構、程序和能力的

一個明顯例子。 35 然而前南斯拉夫衝突

的經驗顯示著，在不同的組織間求取合作

以有效地行動是一件多麼困難的工作。  

 歐盟十五個會員國都是聯合國的會員

國，自1992年起，他們便彼此協調在聯合

國的行動以便顯示歐盟的單一意志。關於

非軍事危機處理，聯合國除了在憲章中明

訂其所扮演的角色外，也透過旗下周邊組

織與歐盟執委會簽署眾多的協定來積極達

成，特別是在「維持治安」（policing）

此一領域內，歐盟也已顯示其願意在聯合

國或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的架構內執行相

關行動之意願。在2001年6月的哥特堡歐

盟高峰會上，會員國達成結論表示歐盟應

該在「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此一領域發

展其能力以便確保歐盟可以在聯合國危機

處理的廣大架構內扮演一個有意義且更為

重要的角色。  

 歐盟在「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之下，

首次接管聯合國維和行動是在波士尼亞—

赫塞哥維納執行的「歐盟治安任務」

（European Union Police Mission，簡稱

EUPM）。「歐盟治安任務」正式運作於

2003年1月1日，是接管聯合國的「國際警

察特遣隊」（ International Police Task 

Force，簡稱 IPTF）而來；「國際警察特

遣隊」則是為監督重建波士尼亞—赫塞哥

維 納 秩 序 的 「 達 頓 協 議 」 （ Dayton 

Agreement）36 成立的一支維和部隊。  

 「歐盟治安任務」的目標便是在遵循

「達頓協議」的目標之下，協助波士尼

亞—赫塞哥維納當局建立當地的警力，確

保此一架構可以持續運作下去，並達成歐

盟和國際的最高標準。「歐盟治安任務」

的主要活動為監督（monitoring）、輔導

（mentoring）和檢驗（ inspection）波士

尼亞—赫塞哥維納警力的管理和運作能

力，但不行使行政權。部署的人員近五百

名，來自三十三個國家。  

 2002年3月11日由歐盟部長理事會通過

成立「歐盟治安任務」，並在「和平執行

理事會」（Peace Implementation Council，簡

稱PIC）和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37 支持下

成立。「歐盟治安任務」為期三年，將在

2005年12月31日終止活動。年度預算為三

千八百萬歐元，其中二千萬歐元撥自歐洲

共同體的預算。38 

 2002年1月28日和2月18至19日兩次歐盟

部長理事會會議開始討論接管「國際警察

特遣隊」的事宜；3月4日，波士尼亞—赫

塞哥維納當局邀請歐盟執行歐盟的治安任

務；3月11日歐盟「一般事務理事會」通

過了成立「歐盟治安任務」的決定， 39 

同一天歐盟部長理事會並決定任命艾許道

爵士（Lord Ashdown） 40 為歐盟駐波士

尼亞—赫塞哥維納的特別代表， 41 佛瑞

克森（Sven Christian Frederiksen）為「歐盟

治安任務」的「治安任務指揮官」（Head 

of Mission/Police Commissioner）；42 4月 2

日，歐盟與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當局簽

署了「歐盟治安任務」活動的協議，「歐

盟治安任務」在此協議下，取得波士尼

亞—赫塞哥維納地方當局承諾將同「歐盟

治安任務」合作以達成「歐盟治安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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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歐盟治安任務」將可以把行為

表現不符合標準的警官，在「治安任務指

揮官」的建議下，將之去職。因此，「歐

盟治安任務」在其權限下，負責協助波士

尼亞—赫塞哥維納的所有法律執行層面的

警力之發展，監督、輔導和檢驗此地的警

官們可以確保調查和打擊犯罪活動，包括

組織犯罪和恐怖主義等等。  

 從歐盟的角度來看，「歐盟治安任務」

是歐盟在「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之下第

一次的維和行動，並將有助於其他歐盟在

此一地區進行的組織建立和重建計畫，以

達成歐盟在此一地區的整體政策。 43 來

自各參與國的國際警察、市政專家，將同

在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每一個行政層級

中的警察單位 44 的警官合作，總部則設

在塞拉耶佛（Sarajevo），負責控制和運

作整個任務。此外，歐盟「政治暨安全委

員會」有權針對執行其政治控管並提供策

略建議予該任務，並且每日進行聽取該任

務簡報的工作。 45 除了歐盟會員國參與

「歐盟治安任務」的執行外，另外有其他

十八個歐洲國家也派人員參與，北約也在

安全維護上加以支援。  

 

參與「歐盟治安任務」各國部署人力  

單位：人  

歐盟會員國   其他國家  

奧地利  5  保加利亞  3 
比利時  7  加拿大  6 
丹麥  12  賽普勒斯  4 
芬蘭  15  捷克共和國  6 
法國  82  愛沙尼亞  2 
德國  79  匈牙利  5 
希臘  11  冰島  2 
愛爾蘭  3  拉脫維亞  未定  

義大利  40  立陶宛  2 
荷蘭  2  挪威  6 
葡萄牙  28  波蘭  12 
西班牙  10  羅馬尼亞  6 
瑞典  21  俄羅斯  未定  

英國  13  斯洛伐克  4 
葡萄牙  59  斯洛維尼亞  4 
總計  387  瑞士  4 

   土耳其  6 

   烏克蘭  6 

   總計  78 

資料來源：EUPM MHQ/Personnel Office, http://ue.eu.int/eupm/homePage/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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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聯合國維和行動對台

灣參與國際活動的啟示 

 冷戰後的聯合國維和行動有幾項新的變

化，其中最受矚目的當為多數聯合國維和

行動的主要任務與目的是介入國家內戰或

種族衝突的協調與回復和平，以及增加人

道救援以及全面重建的功能， 46 前者是

最為引人關切的新發展，從過往的納米比

亞、柬埔寨、索馬利亞、莫三比克、盧安

達、安哥拉、前南斯拉夫、海地和薩爾瓦

多，以及現今的象牙海岸、剛果民主共和

國、獅子山、喬治亞，皆是單一國家內部

動亂，無論是由於派系鬥爭還是種族衝突

引起當地國的動亂，聯合國皆以成立維和

行動來進入該等國家內部以維護和平與安

全；另一方面，人道救援以及全面重建幾

乎是冷戰後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主要活動內

容，「國家建設」（ nation-building） 47 

成為當今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一項特殊任

務，其涵蓋的範圍等同於一個國家的經

營，如東帝汶便是一個最佳的例子。  

 綜觀聯合國維和行動半個世紀的活動之

演進，其範圍不斷地擴大，從當初的「預

防外交」（ preventive）的概念，演進成

「維持和平」（peacekeeping）、「製造

和平」（ peacemaking）到「和平重建」

（peacebuilding），48 其中「和平重建」

有欲使一地能夠得到長治久安的目的，使

得聯合國維和行動活動的領域自然比僅是

單純的監督停火要來得廣泛許多。  

 而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參與者也從主權國

家漸漸加入了許多聯合國周邊的國際組

織，聯合國也取得與區域性國際組織的合

作，甚至近年來因為人道任務的增加，亦

加入了許多非政府組織（NGOs），讓聯

合國維和行動參與者更加多元化。因此可

以說聯合國維和行動是聯合國活動的一塊

招牌，其任務之龐大以及專業之性質，即

便有待改進之處仍多，未來仍將是國際間

的主要活動。  

 台灣雖然目前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短

期內加入聯合國的希望或許不大，然若以

參加聯合國活動的角度視之，台灣依然可

以竭力參加聯合國的活動。雖然聯合國維

和行動的參與者還是以主權國家為主，台

灣在無法被聯合國接受之前，恐無法以主

權國家的身份貢獻一己之力予聯合國維和

行動。然則台灣還是可以透過非政府組

織，提供專業人員與經濟資源，為國際和

平與安全的維護貢獻一己之力。  

 過去台灣對非洲友邦有許多援外的經

驗，如農耕團便是一廣為人知的成功經

驗，其他在經濟援助、基礎工程建設方

面，台灣亦累積了許多寶貴的援外經驗，

而聯合國維和行動也包含了許多重建工

作，此亦為台灣以間接方式參與聯合國維

和行動時可以著力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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